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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4_BB_8E_E4_c122_483949.htm 在中国证监会和司

法部发布通知，取消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

格审批后，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将不再受资

格限制，从而宣告了证券从业律师暴利时代的终结。但与此

同时，也带来很多新问题。 目前我国律师业的整体水平和素

质还不算高，并且地区性的差异很大，在律师行业内按专业

领域竞争和发展的市场化格局尚未形成，法律服务的质量和

层次远不足以与国外同行相比。取消证券律师资格可能会引

发律师从事证券业务的超低价竞争，从而导致该领域法律服

务市场的混乱，最终降低证券法律服务的质量，影响和损害

我国股市这一新生的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监管部门来说

，面对远远超过原来数十倍而业务水平又参差不齐的律师都

可以做证券业务的现状，如何保证律师证券法律服务应有的

工作水准，有效和恰当地发挥其担当证券市场法律过滤网的

作用，确实需要大力强化监管力度，制定并不断改进与新的

形势相适应的监管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执业律师的行业管

理部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一直在积极关注和参与对证券律师

的管理。今年４月２２日，事先已在律师界、证券界广泛征

求意见并几易其稿的《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规范（试行）

》，经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发布施行。该规范对

律师接受委托、业务收费、尽职调查、证券法律文件的编制

与审核、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等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从事

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违反该规范的，由律师协会予以处分，



情节严重的，提请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处罚。 另外，证监会也

一直在拟定更为详细的针对证券从业律师的监管措施和制度

，包括倡导委托人聘请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实力、从业信誉

和执业记录良好的律师机构和承办律师，建立证券执业律师

谈话提醒制度，实行证券发行审核污点记录制度，在为委托

人提供证券法律服务工作过程中确有不良从业行为的，将会

被列入一个曾有过污点记录（一次或多次）的名单中，企业

再找律师的话很可能不再聘请曾有污点记录的律师，证监会

也准备建立一项制度，对有污点记录的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的审核实行冷淡对待机制，在法规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延迟

审查、冷淡处理。如此以来，那些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方面

存在不良行为和污点记录的律师，虽然没有从业资格的限制

，但会逐步被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所淘汰。 文章出处：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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